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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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利用我国 A 股非

金融类上市公司 2009−2016 年的数据，考察了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对公司避

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进入”对税收激进度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而“交叉任职”公司的税收

激进度显著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交叉任职”对避税活动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税收激进度较

高、相关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而“交叉任职”在税收激进度较低的情况下并不会显著抑制企业正常的

避税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差

异；“全面从严治党”前后，“交叉任职”的作用也没有显著差异。文章从企业避税行为的角度提供了

党组织参与治理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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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一项重要方针，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

结构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现代

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

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地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与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

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并列。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以及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考

虑，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也加强了党组织建设，并仿照国有企业的规定和做法，加强党组织在

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作用。因此，在探讨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时，不能忽视党组织这个重要

治理机制的作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尤其是党组织成员在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中担任重要职

位，势必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从公司绩效、股权代理成本、管理薪

酬及在职消费、国有资产及小股东权益保护、社会捐赠、审计需求等角度探讨了党组织参与治理

的后果，但尚无文献从避税的角度来考察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避税战略是企业

的一项重要决策。避税既意味着将更多的财富留存在企业中，也会带来较高的法律与监管风险

以及声誉风险，并可能导致管理层和大股东“抽租”、公司透明度下降等代理问题。那么，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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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是否会对公司避税活动产生显著影响？如果

有影响的话，党组织参与治理究竟是仅抑制公司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还是一味地抑制公司的

避税活动，导致公司过多地承担税负？这是本文旨在探索的问题。本文利用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

司 2009−2016 年的数据，考察了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避

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双向进入”对税收激进度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而“交叉任职”可以显

著降低公司税收激进度。因此，只有党组织成员担任公司关键职位才会对避税行为产生显著影

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交叉任职”对避税活动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税收激进度较高的情况

下；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前后，“交叉任职”对避税行为的影响没有

显著差异。

本文的贡献包括：（1）本文从公司避税行为的角度研究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行为

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党的领导对于抑制企业不当行为、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依法纳税义务的作

用，并可以进一步丰富党组织的公司治理作用的文献。（2）本文在发现“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

具有抑制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畸高或畸低的影响，并发现党

组织参与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税收激进度过高、风险和代理问题较为严

重的情况下，而不会导致公司放弃正常的、低风险的避税而承担过重的税负。这一结果拓展了

Armstrong 等（2015）、李成等（2016）的研究，并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评价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后

果。（3）以往关于公司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涉及政治治理，本文将党组织参与治

理视为我国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而研究其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从

政治治理的角度丰富公司治理机制与避税活动之间关系的文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

1. 公司治理与避税行为的关系。现有文献从股权集中度（Badertscher 等，2013）、管理层激励

（Desai 和 Dharmapala，2006）、董事会特征（Lanis 和 Richardson，2011；Chan 等，2013；Armstrong 等，

2015；李成等，2016）、机构投资者（Khurana 和 Moser，2013；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等角度考察了

公司治理对避税行为的影响，且大多数文献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激进性避税行为，其

原因在于，公司治理能抑制管理层利用避税活动进行抽租的动机（Desai 和 Dharmapala，2006），提

高管理层对避税风险的厌恶（Badertscher 等，2013）。但有文献认为，避税具有两面性：在公司治理

较差的环境下，避税是一种与管理层抽租、盈余管理等相联系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公司治理较

好的环境下，避税可能是一种提高公司价值的行为（Desai 和 Dharmapala，2009；Armstrong 等，

2015）。一些文献发现，公司治理能避免公司采取极端性避税策略：当公司避税程度较低时，良好

的公司治理会对避税起促进作用；当公司避税程度较高、风险较大时，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对避税

起抑制作用（Armstrong 等，2015；李成等，2016）。

2. 企业党建及党组织治理的后果。现有文献从公司绩效（Chang 和 Wong，2004；Li 等，2008）、

公司治理水平（马连福等，2012）、股权代理成本（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管理层超额薪酬（马连

福等，2013；陈仕华等，2014）、国有资产与中小投资者保护（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熊婷等，2015）、

慈善捐赠（梁建等，2010）、审计需求（程博等，2017）等角度考察了企业党组织建设及党组织参与

治理的经济后果。从结果来看，大多数文献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

高（马连福等，2012），包括抑制管理层的超额薪酬和在职消费（马连福等，2013；王元芳和马连福，

2014；陈仕华等，2014）、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熊婷等，2015）、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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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崇，2014）、促进社会责任的履行（梁建等，2010）；但也有文献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会带来增加

公司冗余雇员规模（马连福等，2013）、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马连福等，2012）等问题；还有文献发

现，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方式不同，其后果也不同（马连福等，2012；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

（二）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经有一些文献探讨了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在研究话题上，现有

文献偏重于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效率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企业行为合法合规性的影响，尤其是较

少涉及企业会计与税收活动；在所持立场上，早期一些文献是从“攫取之手”或“帮助之手”理论

入手，将党组织参与治理视为政府干预的一种手段（Qian，1996；Li 等，2008；马连福等，2013），直

到近年，相关文献才更多地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从结论来看，对于党组织参与治

理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如何，现有文献并不一致。本文考察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的

影响。而据我们检索，现有公开文献还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可以进一步从避税活

动的角度拓展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后果方面的文献。

三、制度背景

（一）党对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领导的相关制度演进

鉴 于 国 有 企 业 在 我 国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 其 党 组 织 建 设 问 题 一 直 受 到 高 度 重 视 。

1997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建

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1999 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

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2004 年 10 月发布

的《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指出，“参与企业

重大问题决策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的基本途径”。并提出，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要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

业领导体制。由此，“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正式得到确立。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15 年 8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企业

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并在强调“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党委（党组）书记应

兼任董事长，即所谓“一肩挑”。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提出了要求。2017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的指导意见》提出，“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

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使党组织成为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强化非公有制企业党建。2000 年 9 月，中组部印发《关于在个体和私

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要求“凡党员人数符合建立党组织

条件的企业都应建立党的组织，按照企业特点开展党的活动”。2004 年修正的《公司法》第十九

条从法律上对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作出了规定。201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

作用”。2017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33 条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

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

李明辉、刘笑霞、程海艳：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  51  •



康发展”。实践中，许多地方都出台了相关规定，以推动非公企业加强党建，而许多非公企业自身

出于促进企业发展等目的，也积极参照国有企业的做法，加强党组织建设，包括实施“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等制度。

由此可见，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

特征之一，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

过程中，并非简单地移植西方的董事会及其他治理制度，而是不断地强化党组织在企业治理结

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三重一大”等制度将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

等治理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党组织能够对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使

之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治理的核心要素。而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也有越来越多的非

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因此党组织在非公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

（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

在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董事会负责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监事会则负责对董事、高管的行为

进行监督。“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使党组织成员得以进入到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管层中，从

而在公司的决策、监督和经营管理中发挥作用。所谓“双向进入”，是指党组织与董、监、高成员

相互进入：一方面，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

层；另一方面，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

领导班子。所谓“交叉任职”，目前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定义，一般是指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按

规定，此时需同时配备一名专门负责党建的副书记），或者在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分设时，由党委书

记担任副董事长，而党员董事长担任党委副书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使党组织与董事

会、监事会等治理机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企业政治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为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保证。值得指出的是，“双

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不是两种割裂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个存在递进关系的整体：“双向进入”

是基础，而“交叉任职”是一种特殊的、要求更高的“双向进入”，是在“双向进入”的基础上进一

步要求党组织和公司关键职位的交叉。

四、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在我国，党组织在大多数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具有重要影响（Chang 和 Wong，2004），实际

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党组织都具有政治核心作用或政治引领作用。党对企业的

政治领导有助于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防止管理层以牺牲公司绩效为代价实现其个人目标（Chang

和 Wong，2004；马连福等，2013）。

党对国有企业进行领导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党管干部”，即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具

有最终控制权（钱颖一，1995；Qian，1996）。“党管干部”制度可以从激励和约束两方面对国有企

业领导人形成有效控制，尤其是党对管理层的惩罚性免职将会对后者带来巨大损失，包括政治

升迁、薪酬、职务租、声誉等，这将促使管理层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约束自己的自利行为，从而有助

于减少因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的问题；并且，党在选择企业管理层时并不完全依据经

济绩效，政治考量往往也是重要的因素（钱颖一，1995；Qian，1996），这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在做

相关决策时，不能只考虑经济绩效，而要兼顾党和政府的利益，包括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如社会就

业、精准扶贫、依法纳税等。“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是“党管干部”制度的进一步延续，对于

实现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党组织成员通过“双向进入”担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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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高来参与公司治理，或者反过来现有董、监、高进入党组织担任党内职务，还是党委书记兼任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重要职务，都会对公司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作为党组织成员，他们

需要执行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遵守党内纪律，因此，其不仅要考虑公司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党和政府的利益，他们有义务将自身的社会性目标或政治目标内化到控制公司中（马连福等，

2013）；另一方面，作为公司董事长或者董事、监事、高管，他们有能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发挥重要

影响，从而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企业行为中。因此，“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

使得党组织能够直接地深度介入到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从而使上级党组织的指

示、国家的相关政策能够落实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并有助于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和

管理。

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不排除一些企业加强党建、让党组织参与治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政

治资本，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从而进行政治寻租以获取更多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张建君和

张志学，2005；梁建等，2010），但党组织参与治理客观上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

层了解和遵循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也有助于推

动企业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促使企业诚信经营；在决策过程上，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等制度对非国有企业治理的参与，也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包括履行更多的社会责

任（梁建等，2010）。

（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

适度避税有助于公司节约现金流、提高税后盈利水平，因此合理的避税活动是一种提高公

司价值的行为（Blaylock，2016），尤其是在避税程度不是很高、相关风险较小的情况下，税收激进

度的适当提高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李成等，2016）。然而，过高的税收激进度往往意味着较高的

法律与处罚风险，并可能损害公司声誉。因为激进性避税活动往往游走于法律边缘，一旦未被税

务机关认可，公司很可能会遭受调查和罚款。激进性避税活动还会损害公司声誉，导致消费者、

投资者、信贷者对此做出负面反应。过于激进的避税活动还表明公司社会责任以及管理层诚信

的缺失，因为社会责任水平高的公司往往较少进行激进性避税，而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常被认

为是不负责任或不道德的，甚至是不爱国的（Hoi 等，2013）。因此，尽管避税会给企业带来短期利

益，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成本，过于激进的避税活动甚至可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不

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从公司内部来看，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还与管理层及大股东的抽租行为

相联系，管理层会利用避税所节约的现金流来谋求个人私利（如过高的在职消费、建立“经理王

国”等），此时，管理层进行避税已经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公司价值，而是为了攫取私利。尤其是在

治理较差的公司中，由于缺乏对管理层抽租行为的有效制约，避税更可能产生代理问题，从而降

低公司价值（Desai 和 Dharmapala，2006，2009；Khurana 和 Moser，2013）。税收激进度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管理层抽租的程度，即税收激进度越高，管理层抽租的潜在范围（机会）越大，因此，过高的

税收激进度意味着较高的代理成本（Desai 和 Dharmapala，2006，2009）。此外，为了避免避税行为

被税务机关发现以便持续进行抽租，管理层将有动机隐瞒避税活动的相关细节，包括进行盈余

管理，因此，税收激进度高的公司往往透明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差（Badertscher 等，2009）。

有效的治理机制能够抑制公司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Lanis 和 Richardson，2011；Khurana 和

Moser，2013；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党组织参与治理不仅在政

治方向上可以引领企业，而且能够推动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避免企业单纯追求经济利益

而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包括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责任）。同时，党组织参与治理也有助于抑制管

理层利用避税所节约的现金流进行在职消费、谋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因此，从避税活动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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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代理成本角度来说，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应当能够避免公司的税收激进度过高。不过，在国

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避税活动的影响机理及强度并不完全相同。

尽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可能相对较弱，但其同样具有合理避税的动

机，因为通过避税，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现金和盈利留在企业中，从而有更充裕的资金进行投资，而

管理层和控股股东也可能利用避税所节约的资金进行机会主义行为。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并不

能保留所征收所得税的全部，因此，地方政府也可能有要求企业降低纳税，以使更多资源留在其

控制的企业中（Chan 等，2013，2016）。党组织参与治理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抑制国有企业的激进性

避税行为：（1）党组织对国有企业治理的参与，有助于促使公司建立诚信经营的企业文化，自觉遵

守税法等法律法规，履行依法纳税义务，避免因为不当的避税行为而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调查

和处罚。（2）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下，相关的领导不仅是企业管理层，更是党内领导干

部，他们不仅要考虑薪酬激励，还要考虑政治晋升，而后者的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前者，这决定了

其行为不同于单纯的经理人。由于党的干部选择标准并不完全看经济绩效（钱颖一，1995），这意

味着作为党员干部的国有企业领导在作出决策时，不能也不需要完全从经济绩效角度出发，而

要考虑是否与党和政府的政策一致，包括履行纳税义务、承担相关社会责任。否则，其可能会遭

受党的惩戒，包括在严重情况下遭受惩罚性解职。一旦企业因为避税活动被监管部门处罚或受

到媒体质疑，很可能会影响到企业领导人在党内的声誉，并会严重影响其进一步的政治晋升。因

此，即便不考虑避税活动的代理问题，激进性避税对这些兼任党内职务和企业领导职务者的收

益也可能小于成本。（3）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加强对高管在职消费以及其他形式的抽租行为

的约束（陈仕华等，2014），这将会抑制管理层通过激进性避税活动来提高自己抽租机会的行为，

从而间接地抑制激进性避税行为。近年来，党中央加大了“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力度，尤其是

“八项规定”等制度的持续实施加强了对国企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大吃大喝等在职消费行为

受到了高度的抑制，而党组织参与治理、相关的党内教育及监督制度会促使国有企业管理层更

严格地遵循相关规定，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管理层利用避税活动所节约的资金进行在职消费的行

为受到严格限制。（4）良好的治理机制会促使管理层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对避税活动的收益和

成本进行权衡，从而导致其对与激进性避税活动相关的风险更加厌恶（Khurana 和 Moser，2013）。

如前所述，过高的税收激进度意味着多重风险，此时，党组织从维护企业的长期利益出发，可能会

抑制避税活动，管理层自身也会更加厌恶与激进性避税活动相关的风险而减少避税。（5）党组织

参与治理有助于抑制管理层过度的盈余管理或其他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这将有助于提高公司透

明度，从而使公司过度的避税行为更容易被发现，这也会抑制公司的激进性避税行为。（6）党组

织参与治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熊婷等，2015），这也将降低公司的避税动

机（Chan 等，2016）。那么，党组织参与治理是否会产生“扶持之手”的作用，帮助或者放任国有企

业进行更为激进的避税呢？对此，我们认为，尽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

加强企业与地方党委、政府的联系，从而导致政府在政府补贴、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企业优待，

但在税改之后，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方面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在较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政府也不

会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激进性避税。实际上，为了实现政府的社会性目标，国有股权高的公司往往

要承担更重的税负（吴联生，2009）。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导致政府默许甚至纵容国有企业进行

激进性避税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1）党组

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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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组织负有“引导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塑造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树

立高尚的职业道德，促使企业诚信经营”等职责，而依法纳税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做

一个合格的“公司公民”的重要方面，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推动非国有企业依法纳税，避免

过于激进甚至可能违法的避税行为。（2）非国有企业进行党组织建设以及党组织参与治理，往往

会提高公司的社会关注度（梁建等，2010）。有关部门可能会对积极从事党建的非国有企业典型

进行大力宣传，包括在官方媒体上报道、领导到企业视察、在党建相关会议上交流等，以推动其

他企业积极跟进。而非国有企业自身出于向党和政府表现进步的目的，也会主动宣传自身党建

和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情况。这些都会提高公司的社会关注度。而关注度的提高，一方面会提高

公司透明度，从而减少公司避税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会形成一种公共压力，而公共压力的增加又

会提高公众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关注，从而直接抑制公司避税，且公共压力还会促使公司披露更

多的信息，从而提高避税成本，进而间接地抑制避税（Dyreng 等，2016）。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参

与治理，都将会抑制公司的激进性避税行为。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降低公司的税收激进度。

从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来看，其关注的主要是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作为“一把手”

的董事长。无论是党内考核、晋升，还是相关的监督和约束制度，对董事长的影响都要比其他的

董事、监事、高管更为直接和重要。从避税能够带来的“抽租”机会来看，董事长发生在职消费等

抽租行为的机会也远高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管；相应地，“八项规定”等一系列限制抽租行为的

规定对董事长的影响也更明显，因而对其通过避税来实现抽租目的的影响也更明显。另外，公司

避税既是一项涉及财务、税务、会计以及其他经营管理知识的专业活动，也会影响到公司的声

誉、法律与监管风险，因而是一项企业战略。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对于公司避税战略的

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董事长对于公司高层基调以及其他内部控制环境因素也具有重

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董事长对避税的相关态度、相关的政治诉求动机更是直接决定了公司

的避税战略。这些都决定了“交叉任职”可能比一般的“双向进入”对公司避税活动有着更重要

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与“双向进入”相比，“交叉任职”对公司避税的影响更为明显。

五、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 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度量

我们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度量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情况。对于“双向进入”，我们采用虚

拟变量（CPCCG）度量，即企业党组织成员是否兼任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成员：是则 CPCCG
取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没有采用党组织成员与董、监、高的重合度（连续变量）来度量，其原因

在于，那样可能会导致因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无法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有效的估计（陈仕华

和卢昌崇，2014）。对于“交叉任职”（CPCCROSS），依照相关文件规定，如果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

或者在董事长与党委书记分设的情况下，董事长兼任党委副书记且党委书记兼任副董事长，则

CPCCROSS 定义为 1；否则为 0。

2. 税收激进度的度量

我们同时采用如下三个指标度量税收激进度（TAXAGG）：（1）节税率（RATE），即名义税率与

实际税率的差异。（2）会计−应税所得差异（BTD）。（3）剔除应计盈余管理因素影响的会计−应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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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差异（DDBTD）。

3. 模型设定

参考相关文献，我们在控制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上期是否亏损、盈利水平、存货、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密度、现金、市净率、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是否微利、审计师声誉以及年份（Year）和

行业（Industry）等因素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模型（1）和模型（2）考察“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公司

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T AXAGG =α0+α1CPCCG+α2S ize+α3Lev+α4LagLoss+α5ROA+α6INV
+α7PPE+α8INT AN +α9CAS H+α10 MT B+α11S OE
+α12CR+α13S P+α14Big4+ Industry&Year+ε

（1）

T AXAGG =α0+α1CPCCROS S +α2S ize+α3Lev+α4LagLoss+α5ROA+α6INV
+α7PPE+α8INT AN +α9CAS H+α10 MT B+α11S OE+α12CR
+α13S P+α14Big4+ Industry&Year+ε

（2）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以 2009−2016 年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所需的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高管层和党组织相关信息、行业代码和审计师数据来自于 CSMAR，并通过查阅公司

年报、企业官网等方式进行手工补充和更正；其他数据来源于 Wind。原始样本为 27 520 条，在依

次剔除 IPO 前记录、金融行业公司、利润总额数据存在偏差或为非正值、实际税率小于 0 和大于

1、缺失数据记录后，剩下 14 479 条记录用于实证检验。为减少奇异值的影响，我们分年度对连续

变量在 1% 和 99% 位置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 1    变量定义

符号 含义 具体定义

RATE 节税水平
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其中，实际所得税率=（当年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会计利润总额

BTD 会计−应税所得差异
BTD=（会计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期初资产总额。其中，应纳税所得

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

DDBTD
扣除应计项影响的

会计−应税所得差异

按照Desai和Dharmapala（2006）模型估计的扣除应计项目影响后的会

计−应税所得差异，该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残差项即为 DDBTD

CPCCG 双向进入
虚拟变量。若有党组织成员参与公司董事会、高管层或者监事会，则

CPCCG=1；否则，CPCCG=0

CPCCROSS 交叉任职
虚拟变量。若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者在董事长兼任党委副书记的同

时党委书记兼任副董事长，则 CPCCROSS =1；否则，CPCCROSS=0

SIZE 公司规模 以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度量

LEV 财务杠杆 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初资产总额

LagLOSS 上期是否亏损 虚拟变量。若上年净利润<0，则 LagLOSS =1；否则，LagLOSS =0

ROA 盈利水平 期末税前利润/期初资产总额

INV 存货比重 期末存货净额/期初资产总额

PPE 固定资产比重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期初资产总额

INTAN 无形资产比重 期末无形资产净额/期初资产总额

CASH 现金比重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初资产总额

MTB 市净率 普通股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SOE 产权性质 如果公司为国有控股，则 SOE=1；否则，SOE=0

CR 股权集中度 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数）度量

SP 是否微利 如果公司 ROE 在 0 到 0.01 之间，则 SP=1；否则，SP=0

BIG4 审计师声誉 虚拟变量。如果事务所为“四大”，则 BIG4=1；否则，BIG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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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RATE、BTD 和 DDBTD 的均值分

别为−0.0284、−0.0031 和 0.0000，中位数分别为−0.0100、−0.0034 和−0.0000，这与我国近年来相关

文献（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所得结果接近。CPCCG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2587 和 0，表明有

25.87% 的样本存在“双向进入”；CPCCROSS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0867 和 0，表明有 8.67%

的样本实施了“交叉任职”。①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 Min P25 Mean Median P75 Max SD

RATE 14 479 −0.6269 −0.0611 −0.0284 −0.0100 0.0322 0.2493 0.1313

BTD 14 479 −0.1737 −0.0172 −0.0031 −0.0034 0.0099 0.1649 0.0356

DDBTD 14 479 −0.1705 −0.0140 0.0000 −0.0000 0.0132 0.1552 0.0351

CPCCG 14 479 0 0 0.2587 0 1 1 0.4379

CPCCROSS 14 479 0 0 0.0867 0 0 1 0.2814

SIZE 14 479 19.5268 21.0429 21.9613 21.7875 22.6655 26.0379 1.2446

LEV 14 479 0.0291 0.2433 0.4164 0.4094 0.5826 0.8644 0.2110

LagLoss 14 479 0 0 0.0620 0 0 1 0.2412

ROA 14 479 0.0026 0.0303 0.0844 0.0629 0.1103 0.5873 0.0805

INV 14 479 0.0003 0.0774 0.2014 0.1476 0.2496 1.3093 0.1973

PPE 14 479 0.0024 0.1170 0.2655 0.2277 0.3730 1.0030 0.1942

INTAN 14 479 0.0000 0.0195 0.0586 0.0403 0.0718 0.5853 0.0700

CASH 14 479 0.0103 0.0940 0.2755 0.1722 0.3145 4.0306 0.3643

MTB 14 479 0.7449 2.2572 4.5356 3.4671 5.5000 35.7768 3.6596

SOE 14 479 0 0 0.3926 0 1 1 0.4884

CR 14 479 0.0934 0.2437 0.3643 0.3460 0.4695 0.7707 0.1502

SP 14 479 0 0 0.0403 0 0 1 0.1966

BIG4 14 479 0 0 0.0517 0 0 1 0.2215
 
 

对税收激进度依照党组织是否参与治理分组，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Wilcoxon 检验。可

以发现，在依照“双向进入”（CPCCG）分组时，如果用 RATE 度量税收激进度，党组织未参与治理

组的税收激进度显著更高，但如果用 BTD 和 DDBTD 度量税收激进度，组间则没有显著差异；在

依照“交叉任职”（CPCCROSS）分组时，党组织未参与治理组的税收激进度显著更高（表略）。以

上结果表明，“交叉任职”能够降低税收激进度，而“双向进入”的影响较弱。

（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表略），CPCCG 与 RATE、BTD、DDBTD 之间几乎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仅与

RATE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 CPCCROSS 与 RATE、BTD、DDBTD 均在

李明辉、刘笑霞、程海艳：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① 未报告的统计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双向进入”的比例分别为 52.23%（2 969/5 685）和 8.85%（777/8 784）；在国有企业

中，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比例为 17.59%（1 000/5 685），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比例为 2.54%（223/8 784），说明国有企业明显更高；党委书

记兼任副董事长而董事长兼任党委副书记的仅有 32 个样本，全部为国有企业。总的来说，国有企业中实施“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比例远高

于非国有企业。另外，就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最普遍的是党委书记兼任

董事长；而党委副书记最普遍的是兼任监事会主席，但在国有企业中，也有部分兼任总经理。

•  57  •



1%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双向进入”对于税收激进度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而“交叉任职”可

以显著抑制税收激进度。从相关系数矩阵还可以看出，自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的是

CASH 与 ROA 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586，低于 0.8。此外，在回归时，我们计算各变量的方

差膨胀因子，均低于 10，因此，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多元回归结果。从第 1−3 列中可以看出，无论采用何种指标度量税收激进度，

CPCCG 的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双向进入”对公司避税活动没有显著影响；从第 4−6 列可以看

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度量税收激进度，CPCCROSS 的系数都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交

叉任职”可以显著抑制公司的税收激进度。综上所述，“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的负向

作用，而单纯的“双向进入”作用不明显，说明假说 1 得到部分支持，假说 2 得到支持。之所以“交

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抑制作用比“双向进入”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双向进入”只是表明

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管层，但其能否在公司决策（包括公司避税策略的选择）中发

挥重要作用，还需要看该党组织成员在公司中的角色和地位，如果仅仅是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或

高管层，但并未担任关键职位，则其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样，如果进入董事会、监事

会、高管层的人员在党组织中未担任重要职位，则其可能会因为政治动因不够而在决策时更多

地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交叉任职”反映的是党委书记与董事长两个职位之间的交叉情况，也

就是党组织一把手和公司决策机构一把手之间的交叉情况。董事长在我国公司中居于实际最高

领导地位，对公司经营理念和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而党委书记作为党组织一把手，在政治方

面更为敏锐，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可以通过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高层基调、推动企业诚信经营

文化建设、批准公司税收相关决策等方面来促使企业更好地执行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遵

循相关法律法规，从而避免企业采用过于激进甚至处于违法边缘的手段来避税。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

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

RATE BTD DDBTD RATE BTD DDBTD

CPCCG
−0.0018

（−0.4562）

−0.0000
（−0.0467）

0.0000
（0.0024）

CPCCROSS
−0.0115**

（−2.0984）

−0.0037**

（−2.4560）

−0.0035**

（−2.37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371***

（−3.3116）

−0.0408***

（−3.3105）

−0.0435***

（−3.5879）

−0.1373***

（−3.3159）

−0.0410***

（−3.3247）

−0.0436***

（−3.6026）

F 26.5295 11.7441 10.7414 26.6385 11.8342 10.8787

R2 0.1563 0.0512 0.0495 0.1568 0.0520 0.0502

N 14 479 14 479 14 479 14 479 14 479 14 47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四）进一步检验

1. “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影响的非对称性①

避税未必总是负面行为，税收激进度是一个从完全符合税法的行为到“违规”“逃税”等极

  2020 年第 3 期

① 我们也检验了“双向进入”对税收激进度是否畸高或畸低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税收激进度水平下“双向进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结

果均不显著。由于“双向进入”的作用不显著，因此下文以分析“交叉任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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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行为的连续体。当税收激进度处于较低水平时，其蕴含的风险较低，税收激进度的提高更多地

反映了管理层为了将更多资源留在企业当中以及提高公司价值而采用合理的避税策略的动机，

而未必会导致较高的法律与监管风险，也不会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有助于

提高价值的积极活动。如果党组织参与治理是站在公司长远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作为政

府干预企业的手段而攫取企业正当利益，此时就不应当像税收激进度水平较高、风险较大时那

样仍一味地压制企业的避税行为。为此，我们进行了如下两个检验：

（1）“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畸高和畸低的影响。我们将税收激进度按照“年度−行业”进

行四等分，位于高 1/4 分位样本的定义为税收激进度畸高（HIGHTA=1），位于低 1/4 分位样本的定

义为税收激进度畸低（LOWTA=1）；然后，对高（低）1/4 分位和中间两个分位样本采用 Logistic 回

归，检验 CPCCROSS 对税收激进度畸高（低）的影响。从表 4 可以看出，CPCCROSS 对税收激进度

畸高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税收激进度畸低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交叉任职”会降低公

司激进性避税的可能，但并不会导致税收激进度畸低。我们还采用三分位、五分位和十分位方法

来定义税收激进度畸高或畸低，结果都一致。
 

表 4    “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畸高或畸低的影响（Logistic 回归）

RATE BTD DDBTD

畸高 畸低 畸高 畸低 畸高 畸低

CPCCROSS
−0.3394*** 0.1080 −0.2541** 0.0425 −0.2723** 0.0139

（−2.9802） （1.0173） （−2.3142） （0.3996） （−2.4742） （0.13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7009*** 1.4007* −3.9752*** 0.5153 −3.8814*** 0.6519

（−4.5067） （1.6625） （−4.7588） （0.6678） （−4.6546） （0.8520）

Wald chi2 431.6462 834.5067 553.2877 343.4812 537.0942 362.2195

Pseudo R2 0.0520 0.1515 0.0834 0.0375 0.0805 0.0393

N 10 785 10 901 10 785 10 901 10 785 10 90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2）考察不同税收激进度水平下“交叉任职”的作用。由于“交叉任职”本身可能导致税收激

进度更多地落在较低位，而不是均匀地分布于高位或低位，且除了 Armstrong 等（2015）、李成等

（2016）外，现有文献一般较少将因变量分组来考察因变量不同分位下自变量的影响差异。因此，

我们一方面仅将税收激进度依照中位数分为高位和低位，而不是做四等分或划分为更多的等

份，以避免税收激进度分布过于集中于某些分位；另一方面，“交叉任职”采用上期数值，而不是

本期数值（如果用本年数值，结果一致）。从表 5 可以看到，当税收激进度处于高位时，除用 RATE

度量外，LAGCPCCROSS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当税收激进度处于低位时，LAGCPCCROSS 的系数

均为负，但不显著。因此，只有在税收激进度程度较高时，“交叉任职”才会显著抑制税收激进

度。综上所述，“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它会避免公司采用过于激进（过

低或过高）的避税策略：一方面，“交叉任职”会抑制过高的税收激进度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当

税收激进度本身较低时，“交叉任职”不会限制正常的、低风险的避税活动而使公司承担过重的

税负。

李明辉、刘笑霞、程海艳：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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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税收激进度水平（按中位数划分）下“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

TAXAGG=RATE TAXAGG=BTD TAXAGG=DDBTD

高位 低位 高位 低位 高位 低位

LAGCPCCROSS
−0.0054

（−1.2061）

−0.0004
（−0.0608）

−0.0024*

（−1.7072）

−0.0018
（−1.2372）

−0.0023*

（−1.7018）

−0.0016
（−1.11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26

（1.4363）

−0.1615***

（−3.5047）

0.0049
（0.4702）

−0.0250*

（−1.9392）

0.0045
（0.4498）

−0.0255**

（−1.9989）

F 31.8025 43.2302 40.8739 22.6881 40.1753 21.7927

R2 0.2157 0.2996 0.3623 0.2241 0.3560 0.2222

N 6 540 6 771 6 595 6 716 6 625 6 6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2. 不同产权性质下“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差异①

从表 6 可以看到，交互项 CPCCROSS×SOE 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交

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差异；CPCCROSS 的系数只在 RATE 度量时

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因而只有较弱的证据表明“交叉任职”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激进度具有

抑制作用；CPCCROSS 与 CPCCROSS×SOE 系数之和在 BTD 和 DDBTD 两种度量下显著为负，而

在 RATE 度量下接近于显著为负（t=−1.54，p=0.123），这表明“交叉任职”总体上可以抑制国有企业

的税收激进度。如果采用分组检验的方法，结果也相似。总的来说，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

业中的“交叉任职”对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弱。
 

表 6    进一步检验：产权性质对“交叉任职”与税收激进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RATE BTD DDBTD

CPCCROSS
−0.0174**

（−2.0057）

−0.0016
（−0.7851）

−0.0014
（−0.6922）

SOE
0.0065*

（1.7038）

0.0022**

（2.0186）

0.0025**

（2.2696）

CPCCROSS×SOE
0.0074

（0.6864）

−0.0026
（−0.9719）

−0.0027
（−0.9953）

CPCCROSS+CPCCROSS×SOE
−.0100
（−1.54）

−.0042**

（−2.34）

−.0040**

（−2.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373***

（−3.3154）

−0.0410***

（−3.3259）

−0.0436***

（−3.6038）

F 26.0267 11.5473 10.6132

R2 0.1569 0.0521 0.0503

N 14 479 14 479 14 47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3. 2013 年前后“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差异

2012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八项规定”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非国有企业尽管不会受到“八项

规定”的直接约束，但其中的党员干部仍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八项规定”会抑制管理层的抽

租行为，从而抑制企业避税。同时，我国还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反腐败不仅会降低企业尤其是非

  2020 年第 3 期

① 未报告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双向进入”都不会对税收激进度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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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避税的边际收益，而且可以限制非国有企业通过向税收监管部门寻租来进行激进性避

税的行为。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企业的激进性避税行为。那么，2013 年

前后的“交叉任职”对避税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为此，我们将 2013 年之后年份定义为

“全面从严治党”期间，即 POST=1；之前定义为 POST=0。我们首先检验“全面从严治党”对公司

避税的影响，结果发现（表略），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分组样本，POST 均显著

为负，表明“全面从严治党”确实有助于抑制企业避税。接下来，我们用 DID 模型检验 2013 年前

后“交叉任职”对避税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在全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中，用

BTD 和 DDBTD 度量时，CPCCROSS 的系数显著为负；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仅在用 RATE 度量时

显著为负；交互项 CPCCROSS×POST 均不显著，表明 2013 年前后“交叉任职”的作用没有显著差

异；从 CPCCROSS 与 CPCCROSS×POST 的系数之和来看，全样本仅在用 RATE 度量时显著为负，

国 有 企 业 样 本 均 在 临 界 点 接 近 显 著 为 负 ， 而 非 国 有 企 业 样 本 均 为 负 ， 但 不 显 著 。 这 意 味 着 ，

2013 年后，“交叉任职”对避税的抑制作用甚至有所减弱，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全面从严治党”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较明显，导致“交叉任职”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

弱了。尽管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后“交叉任职”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

并未增强，甚至还略有削弱，但我们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本身对避税的抑制作用的发现则从另

一个侧面表明政治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PSM）。公司是否实施“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并不是一个随机选择的

结果，因此我们采用 PSM 来解决自选择问题。结果发现，无论是对全样本还是对非国有企业样

本进行 PSM，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均与主检验一致。

2 .  双 重 差 分 模 型 （ D I D ） 。 我 们 将 存 在 “交 叉 任 职 ”的 公 司 在 实 施 交 叉 任 职 后 年 份

CPCCROSS 赋值为 1，其余为 0。结果表明，用 BTD 和 DDBTD 度量时，CPCCROSS 显著为负；用

RATE 度量时，CPCCROSS 接近临界点显著为负。这表明，公司“交叉任职”从无到有时，避税程度

会显著降低，从而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结论。

3. 考虑到党组织治理的效果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将党组织治理采用上期数据。结果

表明，“双向进入”对税收激进度仍无显著抑制作用，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降低税收激进度。

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尽管在实践中避税程度高低不大

可能影响到党组织参与治理情况。

4. 改用近三年节税水平的均值（LRATE）、实际税率（ETR）度量税收激进度。结果仍发现，“交

叉任职”会促使企业减少激进性避税，提高公司的实际税率。

5. 改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度量。其一，用连续变量度量“双向进入”。结果发现，“双

向进入”仍然不显著为负。其二，将“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总经理或监事会主席”均定义为“交

叉任职”，或者仅将“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定义为“交叉任职”。结果表明，“交叉任职”的系数仍

然显著为负。我们还检验了党委书记兼任总经理、党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对税收激进度的影

响。结果发现，党委书记是否兼任总经理或者监事会主席对税收激进度没有显著影响。以上结

果表明，“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情况，这在一定程

度上为当前我国推行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肩挑”提供了证据支持。此外，考虑到财务报告与税

务报告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我们还进一步控制了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发现 CPCCROSS 仍

在 5% 水平上显著。

以上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结论基本上是稳定的。

李明辉、刘笑霞、程海艳：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  61  •



七、结论与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将党组织

与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党组织得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决策之中，这对

于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引领乃至政治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避税的角度，考察

了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参与公司治理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双向

进入”对税收激进度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而“交叉任职”则会显著降低公司的税收激进度。进一

步研究表明，只有在公司税收激进度较高的情况下，“交叉任职”才会显著抑制公司的避税活动；

而在公司税收激进度处于较低水平时，“交叉任职”对避税活动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交

叉任职”并不会导致企业放弃合理的避税活动，而只会促使企业避免采用过于激进的避税策略。

此 外 ， 在 国 有 企 业 和 非 国 有 企 业 中 ，“交 叉 任 职”对 税 收 激 进 度 的 影 响 并 没 有 显 著 差 异 ； 在

2013 年前后，“交叉任职”的作用也没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党组织通过“交

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抑制公司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但并不会抑制较为稳健的避税

活动。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启示：（1）党组织通过“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抑制公司过于激

进的避税行为，这表明党组织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避税活动相关的法律风险和代理问题等方

面的考虑，不鼓励企业实施激进性避税策略。（2）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与其参

与的方式有关，“双向进入”对公司的避税行为只有极微弱的影响，而“交叉任职”对避税行为才

有显著影响，且“交叉任职”对避税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情况，这表明只有

在某些关键职位，党组织参与治理才会对避税发挥治理作用，因此，当前相关部门推动“一肩挑”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党组织通过“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对避税活动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

税收激进度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因此，“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抑制作用并非以牺牲公司合

理的避税利益为代价。（4）“交叉任职”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并没有

显著差异（至少在统计上如此）；在非国有企业中，“交叉任职”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

的激进性避税行为，尽管其作用可能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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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after CPC）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China. CPC organizations play a political core or
political leading role in both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The institution “two-way entry and
cross-appointment” combines CPC organizations with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organically and enables CPC organizations to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companies’
majo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Tax avoidance not only means that more wealth can be left in com-
panies, but also relates higher legal/regulatory risks, reputational risks, agency problems （especially “rent di-
version”） and increased opacity.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activity of a company, tax avoidance is inevitably
affected by corporate governance. Al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
ate governance and tax avoidance,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CPC’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two-way entry and cross-appoint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
pact of CPC’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two-way entry and cross-appointment” on cor-
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way entry” has little impact on tax aggressiveness, while
“cross-appointmen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ax aggressiveness. Further tests show that “cross-
representation” can decrease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degree of tax aggressiveness is extremely high, but it could
not lead to extremely low tax aggressivenes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ross-appointment” can decrease tax
aggressiveness significantly when it is at a high level, while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when it is at a low
level. In summary, CPS’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ax aggressiveness
only when tax aggressiveness is at a high level.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cross-appointment” between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although the authors only find
weak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ross-appointment” on tax avoidance in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cross-appointment” on tax avoidance before and
after 2013 either.
　　This paper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co-
nomic consequences of CPC’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
haviors.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CPC’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in suppressing corporate mis-
conduct and promoting better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tax obligations. Second, it explores and finds the asym-
metric effect of CPC’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on tax avoidance. It implie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CPC in
governance will not prevent companies from normal and low risk-related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Such results
extend the research of Armstrong, et al. （2015） and Li, et al. （2016）, and help to evaluate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Third, it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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